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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，共三个议案拟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。 

2024年8月30日，公司董事会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进行公告（公告编号2024-042）（以下简

称“大会通知”），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届次、召集人、召开日期、时间、召开方式、

股权登记日、会议出席对象、会议地点、会议审议事项、会议登记事项、联系方式等，并附

有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、授权委托书格式文本。 

根据上述公告，公司董事会已列明本次股东会讨论事项，并按有关规定对所有议案的内

容进行了充分披露。同时，公司在本次股东会召开二十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，通知时间符合

法律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法律规定 

本次股东会于 2024 年 9 月 19 日下午 15:00 在武商 MALL A 座 8 楼会议室（武汉市解

放大道 690 号）召开，参加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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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审议《武商集团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》 

表决结果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58,295,756 99.5486% 1,496,230 0.4157% 128,400 0.0357% 

中小股东 27,019,906 94.3283% 1,496,230 5.2234% 128,400 0.4483% 

2、审议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58,051,700 99.4808% 1,534,886 0.4265% 333,800 0.0927% 

中小股东 26,775,850 93.4763% 1,534,886 5.3584% 333,800 1.1653% 

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，需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3、审议《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57,761,600 99.4002% 1,824,786 0.5070% 334,000 0.0928% 

中小股东 26,485,750 92.4635% 1,824,786 6.3705% 334,000 1.1660% 

（二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大会通知所公告的议案一致，本

次股东会没有修改原有议案及提出新的议案的情况。 

（三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采取现场表决、网络投票相结合

的方式，参会股东就大会通知列明的议案进行表决，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。 

（四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会由监事代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股

东大会规则》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

法有效。 

 

    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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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、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股东大

会规则》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

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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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律师：钟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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